[bookmark: _GoBack]一、报价补充说明
报价前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如未按要求报价或恶意报价，将被视为无效报价，严重者将纳入供应商黑名单，谢谢合作：
1、所报产品单价为（含增值税）综合单价，单价保留两位小数，增值税税率在报价时备注。
2、所报产品单价（含增值税）应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价格及出厂检验费、第三方检测费用（如有）、包装费、所供货物到采购人指定现场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验收费、培训费（如有）、组装费（不含上门安装）（如有）、质保期所需相关的服务费用及成交人应负担的一切税费，除此之外，采购人无需再支付任何费用。不接受单独填报运费、不接受其他不包含在单价内的费用。（上限控制价84,504.00元为含税总价）
3、所报产品必须完全符合询价单中的产品描述，必须是全新的正牌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具备产品合格证、MSDS说明书。货到验收如发现与询价单中产品描述不符或无产品合格证，我司将做退货处理。如为假冒伪劣产品，我司将报市场监管部门，造成损失的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4、在报价表备注栏须注明报价产品品牌(不能简单复制全部推荐品牌，为唯一所报价供货品牌)、型号。询价品牌型号为推荐品牌型号；如报价人所报产品品牌型号与询价单不一致的，须在采购人指定的时间内提供报价产品质量、技术性能等不低于“推荐品牌型号”的证明材料或样品；证明材料或样品经过采购人认可后，报价方为有效。由此产生的样品往返寄送快递费等相关费用（如有）须由报价人承担，且因此导致的样品损坏采购人概不负责。
二、报价无效的情况
1、供应商资格不满足询价公告载明的资格预审条件的，或不满足国家有关规定的。
2、报价人递交的报价超过控制价。
3、产品技术参数不满足用户需求书要求。
4、报价注明得产品品牌、型号不唯一，存在多个混淆报价的报价无效。
5、报价人递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报价单，或在一份报价单中对同一采购项目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个有效的。
6、供货范围不满足询价单要求的。
7、报价人以他人名义报价、或与他人串通报价、或以行贿手段谋取中选，或弄虚作假的，发现各报价人有关联关系的。
8、供应商承诺质保期低于我司要求质保期，且经评审小组确认，拒绝按照要求提供质保的。
9、存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无效报价情况的。
10、存在询价单中明确将被拒绝或无效的其他情况。
三、评审办法
1、本次采购采用线上报价线下评审的方式
2、本项目的评审办法为响应供应商含税总价经评审的最低价法。
注：若系统中显示的不含税总价与含税总价计算的不含税总价存在小数差异的，按含税总价计算值修正。（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